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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阜 宁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 0923破 5号

申请人：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 年 10 月 7 日，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依法对《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

行分组表决，各表决组的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均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附后）。

本院查明：2023 年 9 月 28 日，新苏置业（阜宁）有限

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以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依法

对《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

组表决，其中：优先债权组债权人 8家，表决通过破产重整

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

组债权总额的 100%；职工债权组债权人 24 家，表决通过破

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债权

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税款债权组债权人 1家，表决通

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代表的

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100%；购房类债权组债权人162家，

表决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100%，所

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99.12%；普通债权组债权人

55 家，表决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占参会人数的

98.15%，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99.87%。上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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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

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均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各债

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认为，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各债权组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

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均占该组组表决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

上，则该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各表决通过，故管理人申请本院

批准该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周  剑

审  判  员  陈  勇

审  判  员  梁晓婷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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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一、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设立情况

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下称新苏置业）成立于 2012年 9

月 13日，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人民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91320923053501749H，登记机关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在

阜宁县上海路 409号。法定代表人为吴志春，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职务。公司股权结构为股东二名，其中股东管星华认缴注册资本 9000

万人民币，股权比例为 90%；股东苏州狮山客栈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 1000万人民币，股权比例为 10%。根据相关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

告，股东管星华认缴出资 9000万元已到位；股东苏州狮山客栈有限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1000万，到位 100万元，剩余 900万元尚未实际

到位。

（二）经营情况

新苏置业投资的阜宁新苏国际生活广场，是阜宁大型的商业综合

体，项目建筑总面积为 161254.92平方米，地上 29层，地下 2层。

目前已经完成地下二层、地上五层建筑部分工程量。由于公司经营不

善，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危机。在建工程处于停工状态，搁置多年

未能竣工，大量房产（规划建设中）及项目土地被法院、公安机关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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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保全无法销售，项目陷入停滞状态。

（三）重整程序情况

2020年 9月 4日，阜宁县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江苏弘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申请，作出（2020）苏 0923破申 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对新苏置业的破产重整申请。2020年 10月 28日，阜宁县人民

法院经选任指定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担任新苏置业破产重整案管理

人，并向管理人送达了（2020）苏 0923破 5号决定书。同日阜宁县

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 0923破 5号公告，要求新苏置业债权人应

于 2021年 1月 28日前向新苏置业管理人申报债权，新苏置业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苏置业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新苏

置业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

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新苏置业管理人开展

各项工作，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后，管理人依法有序

开展各项工作。

2021年 4月 9日，阜宁县人民法院主持召开了新苏置业破产重

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通过了各项议程。

二、负债情况

截止目前，新苏置业能够确认的债权如下：

1、建设工程优先债权

申报债权 6家，申报金额合计 340017100.14元，认定优先债权 6

家，总额为 163806441.61元，认定普通债权 5家，总额为

175183694.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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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特定财产享有抵押担保债权 2家，申报金额 117187935.77     

元，认定 2家，总额 102809602.08元。其中认定抵押优先受偿债权 2

家，总额为 85390320.51元。

3、职工债权

2021年 3月 2日，管理人在新苏置业阜宁项目外墙对职工债权

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载明共 24名职工合计债权金额 3577327.47

元，此后管理人收到债权人就上述《公示》提出的异议，管理人暂预

留上述 24名职工合计债权金额 3577327.47元，暂不作调整。

4、税款债权

申报税款债权金额 218512.36元，认定金额 218512.36元。

5、购房类债权

申报 166家，申报金额为 350582255.21元，确认购房类债权 162

家，总额为 224412746.15元。

6、普通债权

（1）民间借贷、金融借款申报 38家，申报金额合计

907532467.56元；确认债权 33家，总额为 813311619.83元。其中

认定抵押优先受偿债权 2家，总额为 85390320.51元；认定普通债权

33家，总额为 729300299.32元。

（2）其他普通债权申报 19 家，申报金额合计 314757422.90 元，

认定债权 16家，总额为 153837522.40元。

上述认定债权总额共计人民币 1534347864.35元。

三、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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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资料，对照新苏置业记账凭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施工合同等资料，结合新苏置业工作人员

提供的信息，并经过管理人现场查看，新苏置业现有资产如下：

（一）新苏置业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

    新苏置业已取得阜国用（2013）第 00830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书，

土地使用权面积 30104.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2012

年 4月 16日，出让总价为 8020万元，土地契税 2753667元，均已交

纳，并取得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地字第 370923201300005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二）在建工程

2014年 1月 3日，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

32092302014000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建设商贸城一座，主

体为 29层，裙楼 5层，建筑总面积为 161254.92平方米，均为商业

用房，其中，地上 119457.92 平方米，地下面积为 41797.4 平方米。

总高度为 103.25米，目前现场基本完成地下二层，地上五层主体建

筑的部分工程。

四、房地产网签销售情况、抵押情况、查封情况

（一）2014 年 1 月 8 日，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向新苏置业颁发了

阜宁房预字（2014）第 001 号阜宁县城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新苏置

业房屋网签销售情况如下：

新苏置业共拟建有公寓 864套、商铺 959套，根据管理人调取的

网签登记信息，共签订 394份合同，已网签 908套【公寓 578套（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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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 363 套），剩余 664 套可供销售、商铺 330 套（含代持的 4 套），

各层网签情况，分别为：负一层网签 29套、剩余 398套；一楼网签 127

套、剩余 65 套；二楼网签 165 套；三楼网签 7 套、剩余 158 套，四

楼五楼网签 7 套，剩余 3 套】。对于代持网签，本重整计划通过后，

管理人将依法申请撤销网签。

经管理人初步测算统计，存量房（包括代持网签、无效抵押）情

况为：1 层至 5 层非公寓类存量房 333 套，建筑面积 78045.51 平方

米；6-29层公寓类存量房 664套，建筑面积 29225.74平方米；负一

层商铺 422套，建筑面积 10911.7平方米。上述存量房销售总价预估

为 1319184404元。（以最终实现销售价为准）

（二）新苏置业经营过程中，有如下房地产、在建工程抵押登记

情况

经管理人向阜宁县不动产交易中心查询债务人的不动产登记情

况，取得《不动产单元登记情况》1份，查明债务人名下国有土地

（不动产权证号阜国用（2013）第 008303号），坐落于阜宁县阜城镇

孙桥村五组常州路西、长春路北，面积为 30104.70平米，另有基本

完成的地下二层、地上五层主体建筑的工程，具体抵押情况如下：

1、2014年 1月 28日将该土地抵押给苏州市吴中区香山农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不动产登记证明号：阜他项（2014）第 000302 号，

抵押金额为 4200万元，抵押期限为 2014年 2月 28日至 2014年 7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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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年 6 月 11 日将该土地抵押给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阜他项（2014）第 000622号，抵押金额为 16000

万元，抵押期限为 2014年 6月 11日至 2014年 7月 24日。

3、（1）2014 年 8 月 20 日，新苏置业为阜宁新苏国际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阜宁支行的贷款，与江苏银行阜宁支行签定《最

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以其公司所有的位于阜宁县阜城镇常州路西、

长春路北新苏国际生活广场 S1-12 室、S1-15 室、S1-16 室、S1-17

室、S1-62 室、S1-63 室、S1-64 室、S1-65 室、S1-66 室、S1-67 室、

S3-125 室、S3-158 室在建工程为阜宁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0日至 2015年 8月 6日与江苏银行阜宁支行的借款 8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证明手续（阜房建阜城字

第 20140010号）。

（2）2015 年 3 月 16 日，新苏置业为阜宁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与江苏银行阜宁支行的贷款，与江苏银行阜宁支行签定《最高

额抵押合同》，自愿以其公司所有的位于阜宁县阜城镇常州路西、长

春路北新苏国际生活广场 S1-218室、S1-228室在建工程为阜宁新苏

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6日至 2016年 5月 26日的借款

15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证明手续（阜房建

阜城字第 20150012号）。

对于上述房地产、在建工程抵押情况，本重整计划通过后，根据

销售情况和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处置需要，管理人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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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向有关部门发出裁定要求协助办理解押手续。

（三）新苏置业经营过程中，其房地产、在建工程被法院、公安

机关查封情况（具体情况详见相关法律文书）

1、2017年 12月 27日，江苏银行申请阜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债务

人，【（2017）苏 0923执 2299号之一】冻结查封；

2、2018 年 6 月 11 日，苏州市相城区永大小贷有限公司申请吴

中区区人民法院执行债务人，【（2016）苏 0506执 956号之一】裁定

书冻结查封；

3、2019 年 2 月 10 日，因新苏置业法定代表人吴志春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深州市福田区公安分局对债务人作出【深公福封通字

（2019）14号】裁定书冻结查封；

4、2019年 11月 13日，苏州市吴中区香山小贷有限公司申请吴

中区人民法院执行债务人，【（2016）苏 0506 执 9896 号】裁定书冻

结查封；

5、2019年 12月 13日，苏州市相城区永大小贷有限公司申请相

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债务人，【（2015）相执字第 3140号之一】裁定书

冻结查封；

6、2020 年 7 月 8 日，魏阳申请阜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债务人，

【（2020）苏 0923执 890号】冻结查封。

对于上述房地产、在建工程查封情况，本重整计划通过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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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债务人财产变现需要，管理人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解除查封。

   五、破产清算状态下债权清偿比例预测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新苏置业重整计划如未获通过，法院

可裁定终止破产重整程序，并宣告新苏置业破产清算。新苏置业一旦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资产只能通过拍卖方式处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网拍第一次起

拍价可以为评估值或市场价的 70%，第一次拍卖流拍后的起拍价可为

前次拍卖价的 80%，考虑到大型在建工程的市场承接能力，整体拍卖

过程中往往面临多轮流拍，故变现率暂以 56%预估。综上，对比 100%

变现率，模拟新苏置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清偿比例如下： 
单位（元）        

注：如重整不成功，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按 100%变现率变现财产，除工程款优

先权及部分抵押担保债权（85,390,320.51*79.75%=68102040.95 ）得到清偿外，

项目 如按 100%变现率预测可清偿

数额

如按 56%变现率预测可清

偿数额

资产现状的评估值

（土地价值+在建工程评估值）

土地出让金 80200000（以最

终评估为准）+土地契税

2753667+在建工程

233530500，合计 316484167

土地出让金 80200000

（以最终评估为准）+土

地契税 2753667+在建工

程 233530500，合计

316484167

预计可回收资金 316484167 1.8亿

减：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管理人报

酬

暂未计算 暂未计算

暂预提 12%税款 37978100.04 28800000.00 

深圳市刑事判决书刑事执行款 50984188.71 50984188.71

可供用于清偿债权的偿债资金 227521878.25 100215811.29

清算状态债权清偿顺序

建设工程优先债权 163,806,441.61 163806441.61 100215811.29

抵押担保债权 85,390,320.51 68102040.95 0

职工债权 3577327.47 0 0

税款债权 218512.36 0 0

购房类债权 224,412,746.15 0 0

普通债权 1056942516.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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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权清偿率均为 0；按 56%变现率变现财产，除部分工程款优先权得到清偿

外，其他债权清偿率均为 0。

根据上述预测，如果拍卖清算，债务人财产变现价值较低，事实上，

上述破产清算状态下可回收资产额是建立在预计二轮拍卖成交的基

础上，若二轮拍卖仍然流拍，资产价值将进一步降低，不仅普通债权

无法清偿，优先债权的清偿比例也会进一步下降。

六、重整续建计划

（一）重整续建初步融资建设计划

鉴于清算状态下优先债权、普通债权清偿率过低，普通债权清偿

率可能为零，为使资产增值，保障债权人清偿利益最大化，新苏国际

生活广场项目需要开展工程续建工作，使规划建设的房屋能够竣工验

收交付并具备办证条件，使破产财产增值保值。因建设工程的续建、

房地产销售、办证等需要启动资金和缴纳税款、规费等费用。在本重

整计划通过后，管理人将继续公开招募投资人引进投资，拟向金融机

构、房地产投资公司等以不高于 8%/年的融资成本，筹措约 3.6亿元

（实际资金需求以达到续建至竣工状态为准）建设资金，建议政府部

门积极推动国资平台公司参与，以完成工程续建计划，重整投资人招

募期限暂定为 6个月。

经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管理人将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前

期工程质量的验收和鉴定，委托符合条件的建筑公司进行续建。续建

方需在具备开工条件后的 12 月的建设周期内完成建设并达到竣工验

收、交付使用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约时间成本。续建资金到位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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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投资人续建方进场后， 管理人拟成立工程项目组，并聘请专业人

员参加，监管工程续建，防范风险。除监理单位外，管理人还将委托

具备法定资质的工程审计机构同步跟踪审计，确保工程成本的合法、

合理，使续建目标得到顺利实现。

（二）重整续建初步经营销售计划

经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管理人将适时召开债权人委员会，研究

确定聘请专业销售公司销售房产，加快资金回笼周期，以节约融资成

本。

（三）重整续建成功后债权清偿比例预测

根据新苏置业原财务人员按当时销售行情价格测算，新苏置业在

建工程续建成功后资产市场最高预估值约为 1319184404  元，实际

资产价值按照 85%比例测算暂估为 1121306743.40  元（最终以市场

销售为准）。相较于现状价值而言，经过续建后房地产有很大增值。

经过续建，优先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部分普通购房者的利益

可以得到保障，普通债权也可能达到一定比例清偿的状态。具体清偿

率，在续建成功状态下模拟清偿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可清偿数额 清偿率

续建后期销售资产价值+前期销售资产应收款 1121306743.40 

+13337013=1134643756.40  

减：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管理人报酬 暂未计算

减：续建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包括暂定共益债务

的重整投资人部分权益）

3.6亿+8%年利息（暂计 2年）

=417600000.00 

100%

可供用于清偿债权的偿债资金 745843756.4

暂预提 12%税款、建设经营销售团队工资 1000万 134556809.21 +10000000= 

144556809.21  

预提深圳市刑事判决书刑事执行款 50984188.71 50984188.71 100%

减：工程款优先债权 163806441.61 163806441.61 100%

减：抵押担保债权 85390320.51 85390320.51 100%

减：职工债权清偿金额（预提）3577327.47 3577327.47 100%

减：税款债权清偿金额 218512.36 218512.36 100%

预留未申报普通债权金额 30000000 3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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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债权 224,412,746.15 224,412,746.15 100%

普通债权 1056942516.25 238510156.53 22.5%

注：如重整成功，建设工程优先债权、抵押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

购房债权清偿率预测可达 100%；普通债权清偿率预测可达 22.5%。暂未计算地

下二层车位财产可能变现的价值。

 

七、债权调整方案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结合新苏置业债权实际情况，新苏置

业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将分为优先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

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该组分设购房类债权组、民间借贷和金融借

款及其他普通债权组）4组进行表决。债权既包括有优先债权又包括

普通债权的债权人，表决时一次行使表决权，同时其普通债权表决额

进入普通债权表决总额，重整情况下债权调整情况如下：

（一）建设工程债权 6 家，其中优先金额合计 163806441.61 元，

不作调整。

（1）冶金工业部华东勘查基础工程总公司 75682754.84 元，其

余普通债权金额 76438924.87元；

（2）无锡轻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10000.00元（鉴于无

锡轻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补充申报工程款优先权，该部分债权

已从普通债权性质调整为工程款优先债权性质），其余普通债权金额 

1094651.00元；

（3）伏爱亮 7450000.00 元，其余普通债权金额 6,500,000.00 

元；

（4）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2898762.42 元，其余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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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债权金额 90767080.00元；

（5）江苏盐工百信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78320.00       

元，其余普通债权金额 383038.66元；

（6）上海万邦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4386604.35元。

（二）抵押担保债权 2家合计 85390320.51元。

（1）苏州市吴中区香山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1733933.33元；

（2）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656387.18 元（经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确认诉讼，阜宁县人民法院判决，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抵押担保优先债权金额从原65454002.44元调整为33656387.18元，

其相应普通债权金额亦作调整）。

（三）税款债权 1家

国家税务总局阜宁县税务局税款债权 218512.36元，不作调整。

（四）职工债权 24人

2021年 3月 2日，管理人对职工债权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共 24

名职工合计债权金额 3577327.47元，此后管理人收到债权人就上述

《公示》提出的异议，管理人暂预留上述 24名职工合计债权金额

3577327.47元，暂不作调整。

（五）购房类债权

购房类债权共 162 家，总额为 224412746.15 元，本重整计划草

案拟对符合消费性购房条件的购房类债权予以调整。

（六）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55 家，认定普通债权总额 1056942516.25 元，暂不作



15

调整。

对于购房类债权，因涉及购房户人数较多，根据最高院有关司法

解释精神，应当依法保护消费性购房者合法权益，调整平衡消费性购

房者与房屋抵押物权人的利益，本破产重整案计划拟将该部分债权通

过交付房屋方式予以优先考虑清偿，同时购房户需补足未缴纳房款、

放弃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追究及履行颁证过户纳税等相关义务。

八、出资人权益调整

按照目前的资产和负债状况，新苏置业如不予重整已资不抵债，

因此，出资人权益暂调整为 0。由此，出资人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

会议表决，根据重整计划实施情况需要，重整投资人如提出要求通过

股权转让方式控制重整企业经营并作为投资必备条件的，管理人将依

法处理。

九、债权清偿方案

根据重整状态下预测的结果，按《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

债权人的清偿方案如下：

在首先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管理人报酬后，如重整成功，

可优先清偿优先权建设工程价款金额，其余普通债权金额根据重整实

际收益情况适当比例清偿；如重整失败，对其承建的工程部分按照清

算变卖实际价款按比例清偿。

1、建设工程优先债权：

163806441.61 元，建设工程款优先权 100%受偿。

2、特定财产抵押担保债权：

特定财产抵押担保债权 85390320.51 元，100%受偿。

3、职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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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327.47 元，100%清偿（预留）。

4、税款债权：

218512.36 元，100%清偿。

5、购房类债权：

购房类债权通过交付房屋、补足剩余房款的方式进行调整，购房

者权益可得到实现，其债权本金部分为 100%清偿。

6、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1056942516.25 元，清偿率预计为 22.5%。

说明：上述债权目前的清偿率预测系建立在假设续建开发成功的

前提下，若今后新苏国际生活广场项目达到竣工开业的条件，管理人

拟再次对资产进行现时评估，实时反映资产价值，作为偿债参考，资

产价值最终以实际销售为准。为加快销售房地产进度和早日实现债权

人利益，具体实施偿债方案时优先考虑以建成的房地产直接作价抵债

给债权人的偿债方式，以物抵债，房产如需办证，办证所需税收费用

由债权人依法承担。债权人与管理人、重整投资人另可通过和解协商

方式实现债权清偿，助力本重整计划顺利实施。

十、管理人报酬、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一）管理人报酬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

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计算管

理人报酬。

（二）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包括聘请工程审计、监理、评估等中介机构

的费用，还包括人民法院受理新苏置业的诉讼费和其他案件的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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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变价及分配新苏置业财产发生的费用，为续建而筹措的成

本，以及其他依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可列入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的

费用。本重整计划通过后，需要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按照实际发生

金额进行调整。

十一、重整计划的生效和修改

（一）重整计划的生效

本重整计划经阜宁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对新苏置业及债

权人均有约束力。重整计划中规定的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效力及

于该权利和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二）重整计划的修改

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如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发生对重整计划

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建设规划调整、资产、负债、偿债方式、运营需

求）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行为，需对重整计划进行修改的，在不损害

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管理人将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经

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决议同意后，报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调整。

十二、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2年，自阜宁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

划之日起计算，实际以共益债务、债权清偿按照本计划执行完毕为止，

债务人对根据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而获得减免的债务不再承担清偿

责任。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配合

1、在本重整计划通过后，为保障新苏置业重整计划的执行，管

理人将向阜宁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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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网签担保等限制，涉及有关部门协助执行的，管理人将请求人

民法院向有关部门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

2、应向新苏置业提供发票的债权人在获得清偿时，应提供相应

发票（包括重整前已领取尚未提交的发票）并履行合同约定或法律规

定应当履行的义务，否则管理人或债务人有权拒绝清偿。

3、设计、监理、检测、施工等单位还应协助债务人办理完验收

手续，否则债务人可拒绝清偿债权，因此造成的损失，管理人将予以

追偿。

（三）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

1、监督主体

重整计划执行由管理人负责监督，并定期或不定期适时向债权人

委员会汇报。本重整计划执行主体为对外破产重整企业新苏置业公司，

由重整投资人内部控制和具体实施重整计划。

2、监督期限

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同执行期限。

3、监督方式

（1）公章的管理和监督

新苏置业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仍由管理人保管和使用。

（2）资金的使用和监督

在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新苏置业的收入和支出都通过管理

人账户监管。

十三、其他说明

因债务人连带担保之债较多，如债权人在主债务人处受偿，债务

人的资产和债务可能会较本重整计划测算的数据发生变化，另部分购



19

房债权人及股东除注册资本外投资债权（劣后债权）尚未申报债权，

债务人的债务数据将因补充申报发生变化。本重整计划中所列的数据

和测算结果，是管理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进行的分析，最

终债务人财产数额以实际销售为准，债务数额以法院裁定的无异议债

权为准。本重整计划因招募不到投资人及其他客观因素无法执行实施

的，管理人将向债权人会议及时汇报，依法处理。

各位债权人：

新苏置业生活广场项目已烂尾停工多年，大家对新苏置业的投入、

投资长期未能得到回报，管理人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新苏置业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管理人作为中介机构，勤勉尽责，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维护全体债权人的权益。管理人根据新苏置业的实际情况，制作

了本《重整计划（草案）》，只有招募到重整投资人并先行复工续建，

才能跨出第一步。若连续建施工计划都不能通过，人民法院势必按照

法律规定将本案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并依法宣告新苏置业破产，管理人

只能将烂尾工程挂网拍卖，全部已认定债权清偿结果前面已经作出了

说明，这是管理人、债权人及债务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地方党委、

政府期望避免出现的。欢迎债权人提供投资人线索。

根据《破产法》规定，本《重整计划（草案）》应由各位债权人

进行表决，希望各位债权人审慎行使表决前，早日实现债权人权益，

共同推动本重整计划草案的通过。

新苏置业（阜宁）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日


